忻州师范学院调课、停课审批表

	原课程安排
	教师姓名
	
	课程名称
	

	
	所属系部
	
	任课系班
	

	
	上课时间节次、地点
	

	调停课原因

（此栏应如实、

详细填写）
	任课教师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补课时间

节次、地点
（此栏由教室管

理科填写）
	

	系部审核

意见
	（公章）

主任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教务处

审批意见
	（公章）

  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分管教学院长审批意见
	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
备注：公共课或者调停课总节数超过4小节时填写此表。

（1）此表一式四份（可用复写纸填写），教师所在系部、教学运行科、教学质量管理科、教室管理部门各一份。（2）校管教室由实践教学科负责；阶梯教室、语音室、微格教室由电教中心负责；系管教室由各系负责。（3）教室管理部门按补课时间开放教室。

